附件3   
“教工小家”建设检查验收表
	[bookmark: _Hlk527015689]条    件
	考核验收内容
	标准分
	自评分
	考核分
	备  注

	一．队伍培育
（34分）
	1.对教职工进行经常性的思想道德教育。
	3
	
	
	

	
	2.支持鼓励教职工参加各类学习教育活动。
	4
	
	
	

	
	3．积极开展教学、科研、服务的技术创新活动，提高教职工的综合素质。
	5
	
	
	

	
	4. 积极开展各种岗位竞赛、岗位练兵活动和技术培训。
	5
	
	
	

	
	5．教职工队伍精神面貌好，无违法乱纪和受处分的人员。
	3
	
	
	

	
	6．及时反映教职工的意见和需求，帮助其解决困难，保护其工作积极性。
	4
	
	
	

	
	7．关注教职工的心理健康和思想状况，有专门的工作记录。 
	5
	
	
	

	
	8．积极组织教职工开展小型多样、群众性文体活动，教职工参与面达到90％以上。
	5
	
	
	

	

二．民主管理
（32分）



	1.已建立二级教代会制度。
	5
	
	
	

	
	2.本年度召开过教代会例会。
	5
	
	
	

	
	3．制定政务公开实施细则，对工作安排、经费使用、分配、福利、人事、奖惩等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内容利用多种形式进行公开。
	5
	
	
	

	
	4.积极开展慰问探视等“送温暖活动”。
	4
	
	
	

	
	5．建立教职工家庭基本情况档案，积极推行“教师健康工程”。
	5
	
	
	

	
	6.依法维护教职工的各项权益，维护教职工队伍的稳定。
	4
	
	
	

	
	7．积极收集教合理化建议，并有记录材料。 
	4
	
	
	

	三．基础建设
（24分）
	1.党政领导重视，经常听取并研究工会工作，为工会提供经费物质支持。
	5
	
	
	

	
	2.二级工会主席固定列席党政联席会议。
	4
	
	
	

	
	3.二级工会干部热心工会工作，热心为教职工服务，善于为教职工说话办事。
	3
	
	
	

	
	4.二级工会干部密切联系群众，工作认真负责，普遍得到群众的信任。
	4
	
	
	

	
	5．小家活动室硬件设施保养良好。
	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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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6.工会经费使用得当，账目公开，物账相符。
	4
	
	
	

	四．加分项目
（10分）
	经费自筹部分
占总经费的比例
	60%及以上
	10
	
	
	

	
	
	40%-60%
	8
	
	
	

	
	
	20%-40%
	5
	
	
	

	
	
	20%以下
	2
	
	
	

	总分合计
	
	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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